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設置要點 

109 年 8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5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93016404 號令發布修正「臺北市國民中

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二、目的 
學校應組成學生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輔導小組，審查第三點各款之評量紀錄，並研

議及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之相關事宜。 

三、任務職責 
(一) 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應於每學期針對各學習領域未達及格標準學生名單召開會

議。 
(二) 視需要邀請原任課教師、未達及格標準學生及學生家長出席會議，共同研擬學

習輔導與補救措施。 
(三) 由教務處提供學習領域成績。各學習領域之學習輔導與補救措施得包含過程性

之適性輔導、參加相關補救教學，或依需要建立補行評量機制。 
(四) 由學生事務處提供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紀錄。學生每學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紀錄，

經審查委員會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評定為需輔導者，學校應進行專案輔導。 
(五) 學生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學校應發給畢業證書： 

1. 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

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 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六) 身心障礙學生學習領域及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其成績評量方式，教育局得

另訂補充規定。 

四、組織 
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由教務主任召集，置委員十七人，由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

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及特教家長代表組成。 
本校成員共 17 名，說明如下： 

職務 人數 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成員 
召集人 1 教務主任 
行政代表 3 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 
教師代表 10 各領域召集人及特教代表 
教師會代表 1 教師會代表 
家長會代表  2 家長會推舉家長代表一位、特教家長代表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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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任期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學年，任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六、本委員會開會時，須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七、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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